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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12344.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保险统计制度的通知（保监发

〔2006〕127号）各保监局，各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

、保险公司筹备组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筹备组： 根据财政部

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，我会对现行保险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

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现有统计制度中与本通知不符

的，以本通知的规定为准。在执行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我

会统计信息部联系。 联系人：李敏 杜林 电话

：0106628609901066286098 传真：01066288110 邮箱

：tjglc@circ.gov.cn 二○○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保险统计制度 

一、保险统计制度修订的具体说明 （一）各集团（控股）公

司及其所属子公司、各保险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各公司”）应

按本说明要求和有关规定，向我会报送保险统计信息。 （二

）修订后保险统计制度自各公司会计准则转换后执行。 （三

）各公司会计准则转换前应按《保险统计指标》标明的报表

科目，向我会报送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总公司、省级分

公司的保险统计信息。 （四）对投连产品进行分拆核算的保

险公司，应按不分拆的口径报送有关保险统计信息，此外还

应报送分拆后独立帐户资产、负债相关的保险统计信息。 （

五）对“承运人责任险”等在本次制度修订中增加的单险种

统计指标信息，各公司应自2007年3月起进行统计，4月起向

我会报送相关信息。 （六）现金流量类统计信息改为季报信

息，各公司应报送至省级分公司。 （七）各公司在报送的统



计分析中，应增加因新会计准则实施带来的对本公司财务结

果的影响等内容。 （八）自2007年1月1日起，各集团（控股

）公司应按本通知要求向我会报送其所属保险资产管理公司

的保险统计信息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对其保险统计信息质

量负责。 （九）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险统计信息，应单

独报送和管理。 （十）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新会计准则的

公司，有关2007年1月的月报统计信息，可推迟至2007年2月26

日前报送；有关2007年1月的快报统计信息，仍按原规定时间

报送，但可不报“资产合计”统计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